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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     為鼓勵本校學生發表期刊論文，提升學術研究能力，訂定本辦法。 

 

第二條       本校學生在學期間，其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，且以「大葉大學」(英文名稱為 Da-

Yeh University)名稱署名，並於國際或國內專業期刊正式刊登出版(應有出版年月及頁

碼)之學術論文，期刊發表類別屬 SCI、SSCI、A&HCI、TSSCI、EI或 Econlit者，得

依本辦法申請獎勵。 

                前項獎勵金依附表規定及下列條件發給： 

一、該論文作者僅有一位本校學生，且列屬第一作者時，依附表發給全額獎勵 

金；當列屬第二作者時，依附表發給百分之七十五獎勵金；列屬第三以後

作者時，發給百分之五十獎勵金。 

二、同篇如有二位以上本校學生共同發表時，依前款規定最佳排序作者百分比  

發給獎勵金，每人所得獎勵金由參與學生自行分配。 

       依第一項提出申請獎勵，應檢附正式出版之年月及頁碼論文、JCR報告書。 

 

第三條        依本辦法申請獎勵，應於刊登後三個月內向研究發展處(以下簡稱本處)提出申請。

該申請期限，至遲以畢業後三個月內申請為限。 

       本處依第二條附表規定審核獎勵申請，發現期刊論文等級、類別、排序及其前項

期刊論文刊登、申請期限未明時，本處得請申請人依限說明與補正，申請人未能提供

或仍有疑義時，以本處認定為準。 

第四條       依本辦法之獎勵，如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等情事者，應繳回

已領獎勵金並由相關單位議處。 

 

第五條     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
 

第六條     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同。



附表：期刊論文發表獎勵一覽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:新臺幣/元)        

期刊類別、等級 獎勵金額 

SCI、 

SSCI 

領域排名≦25% 10,000 

25％<領域排名≦50% 6,000 

領域排名>50% 3,000 

A&HCI － 5,000 

EI、 
TSSCI、 
Econlit 

－ 2,500 

 

 

 

 


